
关于印发《庄河市 2026 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中共庄河市委组织部、庄河市财政局、庄河市农业农村局、吴炉

镇、蓉花山镇、太平岭乡、兰店乡政府：

《庄河市 2026 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

已经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

中共庄河市委组织部 庄 河 市 财 政 局

庄河市农业农村局

2026 年 4 月 22 日



庄河市 2026 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进一

步夯实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

业农村部《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中组发〔2023〕4 号）及省市有关

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围绕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市财政局、大连市农业农村

局《关于做好 2026 年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申报和实施工作

的通知》（大农〔2026〕10 号）要求，为落实庄河市 2026 年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以增加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增强基层党

组织服务“三农”能力为重点，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增

加农民收入，助推全面乡村振兴。优先选择党组织凝聚力、战斗

力强，村集体成员发展意愿强烈、有广泛共识，具备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资源、资产、区位、产业基础的村作为扶持对象，重

点向深入推进“党群共同致富”活动、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财

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规范有效的地方倾斜。

二、目标任务

按照中央及省、大连市部署要求，坚持和加强基层党组织领

导，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实



现农民共同富裕为目标，通过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加村集

体经济组织收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发展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成果，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我保障和服务群众

能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三、扶持对象

扶持项目选定过程按照“村级申报、乡镇审核、行业论证、

县级审定”的程序开展，采取“三公示一公告”对外进行发布，

同时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立项，最

终确定我市 2026 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扶持村：太平

岭乡土城村、太平岭村；吴炉镇桥上村、徐营村、小孤山村、小

房身村；蓉花山镇大岭、前发村；兰店乡元和村、解放村、石山

村、鲍码村。

四、资金安排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6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指标的通知》（辽财指农〔2025〕700 号）安排，分配我市扶

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指标名额 12 个。财政对项目村给予

一次性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个村不低于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30 万元，省级财政资金 20 万元，大连市财政资金 50 万元。

各有关乡镇党委可结合自身财力予以一定的资金补助，支持巩固

提升。共计划投入各级财政资金 1200 万元。

加强资金投入和支付管理，确保项目资金支付进度与项目实

施进度相匹配，实现应拨尽拨。力争在 4 月底达到 30%、6 月底达

到 50%、7 月底达到 58.3%、9 月底达到 75%、10 月底达到 83.3%、



12 月底达到 100%，中央和省级资金要优先支出。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太平岭乡土城村设施农业大棚项目

承担主体：庄河市太平岭满族乡土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地点：太平岭乡土城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土城村资源类资产 1.4 万亩（其

中耕地 13147 亩、园地 186 亩、山林 709 亩、农田水利设施用地

115 亩、养殖水面 125 亩、其他农用地 387 亩）。经营性资产 209.7

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2025 年集体经营收益 23.7 万元。村级

债务 89.3 万元（公益性债务 89.3 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70 万元。

项目内容：建设日光温室大棚 3 栋，占地 6 亩，每个大棚面

积约 1300 平方米，配套看护房、水、电等附属设施，村集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 年 4 月—11 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7 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全部归村集体

（二）太平岭乡太平岭村草莓包装分拣车间项目

承担主体：庄河市太平岭满族乡太平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地点：太平岭乡太平岭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太平岭村资源类资产 2.5 万亩（其

中耕地 15048 亩、园地 186 亩、山林 9804 亩、农田水利设施用地



20 亩、养殖水面 160 亩、其他农用地 370 亩）。经营性资产 460

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2025 年集体经营收益 28.1 万元。村级

债务约 105 万元（公益性债务 105 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70 万元。

项目内容：利用村集体设施农业用地 5 亩，新建草莓包装分

拣车间 1 座约 200 平方米、储藏库 100 平方米、看护房 18 平方米，

对场地进行平整及道路硬化和围墙，配套厂区及室内照明，完成

电力接入，变压器安装，水井施工等水电配套，购置分拣流水线，

打包机，空气能供暖，办公监控等生产运营设备，村集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 年 4 月—2026 年 11 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7 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全部归村集体

（三）吴炉镇桥上村合作成立新质化农业设施示范项目

承担主体：庄河市吴炉镇桥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地点：吴炉镇英烈士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桥上村资源类资产 1.6 万亩（其

中耕地 8825.8 亩、林地 2673.4 亩、建设用地 1755.1 亩）。经营

性资产 157.2 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2025 年村集体经营收益

20.4 万元。村级债务 76.1 万元（公益性债务 76.1 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70 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桥上村、徐营村、小孤山村、

小房身村 4 个村联合在吴炉镇英烈士村，建设高标准温室大棚 8

栋，占地 52 亩，每栋大棚面积 1300 平方米左右，购买水肥一体

化智能管控设备系统，配套水、电、路、排水等附属设施，村集

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 年 4 月—11 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7 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全部归村集体

（四）吴炉镇徐营村合作成立新质化农业设施示范项目

承担主体：庄河市吴炉镇徐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地点：吴炉镇英烈士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徐营村资源类资产 1.7 万亩（其

中耕地 7415.4 亩、林地 5125.8 亩、建设用地 1385.8 亩），经营

性资产 49.6 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2025 年村集体经营收益

16 万元。村级债务 107.1 万元（公益性债务 107.1 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70 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桥上村、徐营村、小孤山村、

小房身村等 4 个村联合在吴炉镇英烈士村，建设高标准温室大棚 8

栋，占地 52 亩，每栋大棚面积 1300 平方米左右，购买水肥一体

化智能管控设备系统，配套水、电、路、排水等附属设施，村集

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 年 4 月—11 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7 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全部归村集体。

（五）吴炉镇小孤山村合作成立新质化农业设施示范项目

承担主体：庄河市吴炉镇小孤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地点：吴炉镇英烈士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小孤山村资源类资产 2 万亩（其

中耕地 11525.6 亩、林地 3783.5 亩、建设用地 2557.5 亩），经

营性资产 213.3 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2025 年村集体经营收

益 21.7 万元。村级债务 81.9 万元（公益性债务 81.9 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70 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桥上村、徐营村、小孤山村、

小房身村 4 个村联合在吴炉镇英烈士村，建设高标准温室大棚 8

栋，占地 52 亩，每栋大棚面积 1300 平方米左右，购买水肥一体

化智能管控设备系统，配套水、电、路、排水等附属设施，村集

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 年 4 月—11 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7 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全部归村集体

（六）吴炉镇小房身村合作成立新质化农业设施示范项目



承担主体：庄河市吴炉镇小房身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地点：吴炉镇英烈士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小房身村资源类资产 1.4 万亩（其

中耕地 8132.9 亩、林地 830.4 亩、建设用地 1603.5 亩），经营

性资产 204.6 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2025 年村集体经营收益

20.2 万元。村级债务债务 467.2 万元（公益性债务 467.2 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70 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桥上村、徐营村、小孤山村、

小房身村 4 个村联合在吴炉镇英烈士村，建设高标准温室大棚 8

栋，占地 52 亩，每栋大棚面积 1300 平方米左右，购买水肥一体

化智能管控设备系统，配套水、电、路、排水等附属设施，村集

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 年 4 月—11 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7 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全部归村集体

（七）蓉花山镇大岭村光伏发电项目

承担主体：庄河市蓉花山镇大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地点：蓉花山镇大岭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大岭村资源类资产 1.8 万亩（其

中耕地 1632 亩、林地 16722 亩、建设用地 199 亩、未利用地 284.7

亩），经营性资产 59 万元（货币资金 48 万元、固定资产 11 万元）。



2025 年村集体经营收益 12 万元。村级债务 0.8 万元（经营性债务

0.8 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70 万元。

项目内容：在村委会院内，占地面积约 1500 平方米，建设

240KW 的光伏发电组，配套护栏等附属设施，村集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 年 4—11 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7 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全部归村集体

（八）蓉花山镇前发村光伏发电项目

承担主体：庄河市蓉花山镇前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地点：蓉花山镇前发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前发村资源类资产 4.2 万亩（其

中耕地 10939.5 亩、其他农用地 675.9 亩、林地 26692.1 亩、建

设用地 2808.6 亩、未利用地 974.25 亩），经营性资产 211.8 万

元（货币资金 12.9 万元、经营性固定资产 198.9 万元）。2025

年村集体经营收益 19 万元。村级债务 72 万元（经营性债务 72 万

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70 万元。

项目内容：在前发村原双兴小学内闲置场地，占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建设 240KW 的光伏发电组，配套护栏等附属设施，村集



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 年 4—11 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7 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全部归村集体

（九）兰店乡元和村合作成立新质化农业设施示范项目

承担主体：庄河市兰店乡元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地点：兰店乡元和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元和村资源类资产14151.45亩（其

中耕地 6456.5 亩、林地 4398.9 亩、建设用地 1361.4 亩）。经营

性资产 302.62 万元（货币资金 17.88 元、经营性固定资产 20.67

万元）。2025 年村集体经营收益 35.7 万元。村级债务 84.08 万元

（经营性债务 84.08 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70 万元。

项目内容：元和村、解放村、石山村、鲍码村等 4 个村联合

在元和村建设暖棚 12 栋，占地 60 亩，每个大棚面积 1000 平方米，

配套棚头房、滴灌系统、水、电等附属设施，村集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 年 4 月—11 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7 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全部归村集体

（十）兰店乡解放村合作成立新质化农业设施示范项目



承担主体：庄河市兰店乡解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地点：兰店乡元和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解放村资源类资产10455.15亩（其

中耕地 5320.5 亩、林地 2317.05 亩、建设用地 1812.15 亩），经

营性资产 256 万元（货币资金 42.41 万元、经营性固定资产 256

万元）。2025 年村集体经营收益 27.4 万元。村级债务 81.21 万元

（经营性债务 81.21 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70 万元。

项目内容：元和村、解放村、石山村、鲍码村等 4 个村联合

在元和村建设暖棚 12 栋，占地 60 亩，每个大棚面积 1000 平方米，

配套棚头房、滴灌系统、水、电等附属设施，村集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 年 4 月—11 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7 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全部归村集体

（十一）兰店乡石山村合作成立新质化农业设施示范项目

承担主体：庄河市兰店乡石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地点：兰店乡元和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石山村资源类资产 9785.1 亩（其

中耕地 4433.85 亩、林地 2256.6 亩、建设用地 1948.95 亩），经

营性资产 13 万元（货币资金 10.61 万元、经营性固定资产 13 万

元）。2025 年村集体经营收益 20 万元。村级债务 73 万元（经营



性债务 73 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70 万元。

项目内容：元和村、解放村、石山村、鲍码村等 4 个村联合

在元和村建设暖棚 12 栋，占地 60 亩，每个大棚面积 1000 平方米，

配套棚头房、滴灌系统、水、电等附属设施，村集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 年 4 月—11 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7 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全部归村集体

（十二）兰店乡鲍码村合作成立新质化农业设施示范项目

承担主体：庄河市兰店乡鲍码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实施地点：兰店乡元和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鲍码村资源类资产 6113.70 亩（其

中耕地 3256.35 亩、林地 5.70 亩、建设用地 1320.60 亩），经营

性资产290.58万元（货币资金679.83万元、经营性固定资产41.13

万元）。2025 年村集体经营收益 24.5 万元。村级债务 211.83 万

元（经营性债务 211.83 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 1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70 万元。

项目内容：元和村、解放村、石山村、鲍码村等 4 个村联合

在元和村建设暖棚 12 栋，占地 60 亩，每个大棚面积 1000 平方米，

配套棚头房、滴灌系统、水、电等附属设施，村集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 年 4 月—11 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7 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全部归村集体

六、项目实施监管

（一）项目立项阶段

项目村在乡镇指导下，依据本实施方案编制村级项目实施方

案，进一步明确项目进度安排等，报市农业农村局批复，经批复

的村级项目实施方案及批复意见由村、乡镇各存档一份。项目方

案批复后，由市农业农村局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信息系统中完成项目立项操作。

（二）项目建设阶段

村级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乡镇需立即组织扶持村开展建设。

扶持村可结合自身实际选择村级组织自建自营或委托乡镇政府采

购、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建设单位。实施过程中要规范建设流程，

确保工程质量，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序时推进，对于因不可抗力等

因素导致工程进度滞后的，乡镇要及时组织村、建设单位采取措

施，确保项目按时完工。对于确实不能按时完工的项目，要向市

农业农村局、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提交申请，经批复后，在规

定时限内按时完工。

加强扶持资金监管。在项目批复后，对于需要启动资金的村，

在启动时拨付比例原则上不少于 30%，项目实施过程中，应根据项

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对于需要一次性拨付全部资金的村，经乡



镇申报、县级审定后可全额拨付;对于需要履行招投标程序的村，

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项目资金只能用于扶持项目支出，不得

用于偿还乡村债务、建设公益设施和楼堂馆所、购置交通通讯工

具、发放个人补贴、提取管理费用和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等与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无关的支出。

项目完工后，由乡镇及时组织项目竣工验收，将项目验收结

果报县级备案。县级组织、财政、农业农村部门对扶持项目及其

推进落实情况，实行动态监督和项目化管理。原则上，通过省级

复审的项目不得再做调整，确需调整的，应由村级出具书面说明，

乡镇审核把关后提交县级组织、财政、农业农村局部门审定批复。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

息系统中及时更新相关序时信息。

（三）项目运行阶段

项目建成后，村集体根据既定的运营模式，结合实际开展运

营，并将新增资产及时纳入集体资产管理。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代表）大会制度，健全理事会、监事会或监督小组等机构，

严格执行“四议一审两公开”制度，健全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

机制。完善收益分配制度，坚持效益决定分配、集体福利与成员

增收兼顾的原则，分配方案经集体成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

报乡镇审核备案，提取的公积公益金优先用于村内公益事业、集

体福利。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作用，加强监察、审计等

各方面监督，对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盲目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或

恶劣影响、违规新增村级组织债务、贪污挪用截留套取扶持资金



的，按规定追究责任。坚决防止少数人控制和外部资本侵占农村

集体资产和相关各方利益。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成果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把发展壮大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作为新时期“三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项目谋划

要细要实，项目设计是否科学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必要时组织调

研并形成报告，能否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要进行研判，做好项目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不能为建而建，不能建而无用。因

此，要加强统筹协调、细化工作举措、强化指导监督，切实负起

主体责任、抓好贯彻落实。要全面统筹考虑村镇规划、资金、资

源、用地、项目等，一村一策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积极

争取上级政策支持，协调各方利益，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二）明确部门责任。相关单位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紧

密协作，形成抓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整体合力。市委组织部强化

党建引领、组织推动做好统筹协调、调研督导，加强对村党组织

建设、人才培训、政策宣传等方面的指导。市财政局会同市农业

农村局落实衔接资金投入，强化资金监督管理。市农业农村局具

体负责组织实施，提供规划、技术指导、产销对接等服务，加强

项目实施组织、日常调度、资金监管和绩效管理。各有关乡镇党

委、村党组织以及驻村第一书记要切实担负起责任，规范项目实

施，加强对扶持村的日常监督检查指导，按照《关于加强扶持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大农〔2025〕

184 号）要求，建立并完善扶持项目台账。项目资产运营要按照《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和《辽宁

省农村集体资产条例》等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规定，履行“四议一

审两公开”程序。资产运营产生的收支要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会计制度》规范核算。同时，要加强项目档案管理，项目验收

后，要将立项、施工、资金管理等项目资料按要求整理装订成册，

做到“一项目一档案”。

（三）做好风险防范。各乡镇街道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坚持从实际出发，稳步有序推进。要坚守底线，不改变村级集体

产权性质，不损害村集体和农民利益，不污染破坏生态环境。要

严防腐败，尊重农民意愿，不搞行政命令，杜绝基层政府或乡村

干部自作主张、大包大揽、包办代替等行为。严格落实责任追究

制度，项目村要向所在乡镇签订责任状，对建设项目终身负责。

如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公私不分、管理不善或失职渎职行为的，

要严肃追责问责。同时，也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鼓励村集

体大胆探索、积极尝试。



附件 1
庄河市 2026 年扶持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任务分配表

乡 镇 合计 扶持村名单

庄河市 12

太平岭乡 2 土城村、太平岭村

吴炉镇 4 桥上村、徐营村、小孤山村、小房身村

蓉花山镇 2 大岭村、前发村

兰店乡 4 元和村、解放村、石山村、鲍码村



附件 2
庄河市 2026 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计划表

序
号

地
区

县
（市
、区）

乡镇
（街
道）

扶
持
村

项目
名称
（××
×项
目）

项目所
在地

（实施
地点）

业
态
类
别

运
营
模
式

资金总
额（万
元）

资金构成明细（万元）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条目
形式列出）

前期投
入及已
建设完
成内容
（非扩
建类项
目不
填）

实施
期限

是否
验收
及验
收年
份

预计产
生收益
年份

预计净
收益
（万元
/年）

利益
分配
机制

预计受
益农村
人口数
量（人）

涉及
村数
（个）

备
注

财政资金

村
集
体
自
筹

其
他
来
源

中央
（30）

省级
与中央财
政配套
（大连

20，其他
市 50）

市
级

县
级

乡
级

1
大
连
市

庄河
市

太平岭
乡

土
城
村

设施
农业
大棚
项目

太平岭
乡土城
村

现
代
种
养
业

直接
运营

100 30 20 50

1.建设日光温室大棚3栋，
占地 6 亩，每个大棚面积
约 1300 平方米；
2.配套看护房、水、电等
附属设施；
3.村集体自营。

2026年
4-11月

否
/2026
年

2027年 7
全部
归村
集体

3750 1

2
大
连
市

庄河
市

太平岭
乡

太
平
岭
村

草莓
包装
分拣
车间
项目

太平岭
乡太平
岭村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直接
运营

100 30 20 50

1.利用村集体设施农业用
地 5 亩，新建草莓包装分
拣车间 1座约 200平方米、
储藏库 100 平方米、看护
房 18平方米，对场地进行
平整及道路硬化和围墙；
2.配套厂区及室内照明，完
成电力接入，变压器安装，
水井施工等水电配套；
3.购置分拣流水线，打包
机，空气能供暖，办公监
控等生产运营设备；
4.村集体自营。

2026年
4-11月

否
/2026
年

2027年 7
全部
归村
集体

4000 1

3
大
连
市

庄河
市

吴炉镇
桥
上
村

合作
成立
新质
化农
业设
施示
范项
目

吴炉镇
英烈士
村

现
代
种
养
业

直接
运营

100 30 20 50

1.采取“飞地”模式，桥上
村、徐营村、小孤山村、
小房身村 4 个村联合在吴
炉镇英烈士村，建设高标
准温室大棚 8栋，占地 52
亩，每栋大棚面积 1300平
方米左右；
2.购买水肥一体化智能管
控设备系统；
3.配套水、电、路、排水等
附属设施；
4.村集体自营。

2026年
4-11月

否
/2026
年

2026年 7
全部
归村
集体

2646 4

共
富
联
合
体
项
目



4
大
连
市

庄河
市

吴炉镇
徐
营
村

合作
成立
新质
化农
业设
施示
范项
目

吴炉镇
英烈士
村

现
代
种
养
业

直接
运营

100 30 20 50

1.采取“飞地”模式，桥上
村、徐营村、小孤山村、
小房身村 4 个村联合在吴
炉镇英烈士村，建设高标
准温室大棚 8栋，占地 52
亩，每栋大棚面积 1300平
方米左右；
2.购买水肥一体化智能管
控设备系统；
3.配套水、电、路、排水等
附属设施；
4.村集体自营。

2026年
4-11月

否
/2026
年

2026年 7
全部
归村
集体

1907

共
富
联
合
体
项
目

5
大
连
市

庄河
市

吴炉镇

小
孤
山
村

合作
成立
新质
化农
业设
施示
范项
目

吴炉镇
英烈士
村

现
代
种
养
业

直接
运营

100 30 20 50

1.采取“飞地”模式，桥上
村、徐营村、小孤山村、
小房身村 4 个村联合在吴
炉镇英烈士村，建设高标
准温室大棚 8栋，占地 52
亩，每栋大棚面积 1300平
方米左右；
2.购买水肥一体化智能管
控设备系统；
3.配套水、电、路、排水等
附属设施；
4.村集体自营。

2026年
4-11月

否
/2026
年

2026年 7
全部
归村
集体

3298

共
富
联
合
体
项
目

6
大
连
市

庄河
市

吴炉镇

小
房
身
村

合作
成立
新质
化农
业设
施示
范项
目

吴炉镇
英烈士
村

现
代
种
养
业

直接
运营

100 30 20 50

1.采取“飞地”模式，桥上
村、徐营村、小孤山村、
小房身村 4 个村联合在吴
炉镇英烈士村，建设高标
准温室大棚 8栋，占地 52
亩，每栋大棚面积 1300平
方米左右；
2.购买水肥一体化智能管
控设备系统；
3.配套水、电、路、排水等
附属设施；
4.村集体自营。

2026年
4-11月

否
/2026
年

2026年 7
全部
归村
集体

2432

共
富
联
合
体
项
目

7
大
连
市

庄河
市

蓉花山
镇

大
岭
村

光伏
发电
项目

蓉花山
镇大岭
村

乡
村
新
兴
产
业
新
业
态

直接
运营

100 30 20 50

1.在村委会院内，占地面积
约 1500 平 方 米 ，建 设
240KW的光伏发电组；
2.配套护栏等附属设施；
3.村集体自营。

2026年
4-11月

否
/2026
年

2026年 7
全部
归村
集体

829 1

8
大
连
市

庄河
市

蓉花山
镇

前
发
村

光伏
发电
项目

蓉花山
镇前发
村

乡
村
新
兴
产
业
新
业
态

直接
运营

100 30 20 50

1.在前发村原双兴小学内
闲置场地，占地面积约
2000平方米，建设 240KW
的光伏发电组；
2.配套护栏等附属设施；
3.村集体自营。

2026年
4-11月

否
/2026
年

2026年 7
全部
归村
集体

4625 1



9
大
连
市

庄河
市

兰店乡
元
和
村

合作
成立
新质
化农
业设
施示
范项
目

兰店乡
元和村

现
代
种
养
业

直接
运营

100 30 20 50

1.元和村、解放村、石山村、
鲍码村 4 个村联合在元和
村建设暖棚 12栋，占地 60
亩，每个大棚面积 1000平
方米；
2.配套棚头房、滴灌系统、
水、电等附属设施；
3.村集体自营。

2026年
4-11月

否
/2026
年

2027年 7
全部
归村
集体

2411 4

共
富
联
合
体
项
目

1
0

大
连
市

庄河
市

兰店乡
解
放
村

合作
成立
新质
化农
业设
施示
范项
目

兰店乡
元和村

现
代
种
养
业

直接
运营

100 30 20 50

1.元和村、解放村、石山村、
鲍码村 4 个村联合在元和
村建设暖棚 12栋，占地 60
亩，每个大棚面积 1000平
方米；
2.配套棚头房、滴灌系统、
水、电等附属设施；
3.村集体自营。

2026年
4-11月

否
/2026
年

2027年 7
全部
归村
集体

2031

共
富
联
合
体
项
目

1
1

大
连
市

庄河
市

兰店乡
石
山
村

合作
成立
新质
化农
业设
施示
范项
目

兰店乡
元和村

现
代
种
养
业

直接
运营

100 30 20 50

1.元和村、解放村、石山村、
鲍码村 4 个村联合在元和
村建设暖棚 12栋，占地 60
亩，每个大棚面积 1000平
方米；
2.配套棚头房、滴灌系统、
水、电等附属设施；
3.村集体自营。

2026年
4-11月

否
/2026
年

2027年 7
全部
归村
集体

3679

共
富
联
合
体
项
目

1
2

大
连
市

庄河
市

兰店乡
鲍
码
村

合作
成立
新质
化农
业设
施示
范项
目

兰店乡
元和村

现
代
种
养
业

直接
运营

100 30 20 50

1.元和村、解放村、石山村、
鲍码村 4 个村联合在元和
村建设暖棚 12栋，占地 60
亩，每个大棚面积 1000平
方米；
2.配套棚头房、滴灌系统、
水、电等附属设施；
3.村集体自营。

2026年
4-11月

否
/2026
年

2027年 7
全部
归村
集体

2939

共
富
联
合
体
项
目


